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优秀学术论文著作评奖办法
（试行）

为鼓励我院教师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积极性，促进教学和科研整体水平的提高，特设立优秀学术论文、著作奖，并制定本评奖办法。

　　第一条 评奖范围及申请条件

　　凡我院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上一年度完成并已上报登记的学术论文、著作，符合下列条件的，均可申报奖励。

　　(一)在省(区)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

　　(二)在省(区)级以上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公开出版论文集的论文；

　　(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

(四)申报奖励的学术著作，应是有关部门正式立项的科研成果；

　　(五)已获政府有关部门奖励的论著，不在本申报范围。

　　第二条 奖励等级与评奖条件参评论文或学术著作，按其学术水平、技术难度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大小，分评三个等级，对获奖者学院发给奖金和奖励证书。

　　(一)一等奖：学术思想新颖，创见性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论文或学术著作，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一等奖。
　　1.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公开出版的学术论文。
　　2.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3.参评著作属集体编著的，本院人员须是第一主编且执笔3万字以上；论文须是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

　　(二)二等奖：学术水平高，有较大价值，达到区内先进水平的论文，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二等奖。

　　1.在省级以上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论文；

　　2.参评著作属集体编著的，本院人员须是第一主编或第一副主编，且执笔3万字以上；合著的，本院人员须是第一撰稿人。

　　(三)三等奖：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促进科技进步，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有较大作用的成果，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评为三等奖。

　　1.在省(区)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2.在省(区)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3.合作完成，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

　　第三条 奖励原则

(一)严格掌握条件，公开评奖。
(二)评奖比例控制在符合评奖范围论文的十分之一左右，一、二、三等奖分别占授奖论文、专著的比例为六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三)评奖中，课题的研究成果应优先考虑。

　　第四条 评奖程序

　　(一)个人申报 
参评者向所在教研室或系(部、处)提出申请，提交论著，并填写科研论文著作评奖申报表。

　　(二)各系(部、处)初评

各系、部学术委员会按本办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初评推荐。提出建议等级后交学院科技处，学院评奖办公室进行全面复核、整理后，交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总评。

　　(三) 学院学术委员会终审评定，并报院长审批。

第五条 奖励实施 
　　(一)对获奖论文或著作发给奖励证书和奖金。

　　(二)获奖论文或著作，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者，一经查明，即撤销其奖励，并取消下五年度申请资格。

　　(三)授奖情况记入科研业绩考核档案，作为评定职称或晋级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附则

(一)学术论文、著作评奖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二) 奖金的具体操作视学院当时财力情况决定。

(三)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科技处负责解释。
